


嶺東科技大學 勞作教育服務學習課程 

一、 前言： 

    本校「勞作教育」自 90學年度起實施，為全校必修課程，主要包含基

本勞作教育與團體勞作教育。其中「基本勞作教育」為日間部四技一年級

學生必修課程，於 97學年度規劃為服務學習課程，並於 101 學年度列為畢

業門檻，課程以愛校服務方式培養學生服務的觀念與態度。 

    教育部於 96年 5 月函頒「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本校自 97學年

度全面推展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方式：日間部四技一年級實施基本勞作教

育；二年級通識教育課程中之「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與「服務學習」兩

門必修課程融攝服務學習內涵；大三以上則由各系規劃具服務學習之專業

課程，自編教材中融入服務學習之基礎內容，學生需於課外服務學習一定

時數。學生經過大一至大四的訓練，完整培養正確的態度與人格，最終希

能達成全人教育的意義。 

二、 服務學習緣起： 

服務學習於 1960年代，因為美國高等教育以及學生參與社會正義的需

求和呼聲日漸殷切，同時配合杜威(Dewey)經驗教育的論述，服務學習因此

在 70年代於許多校園中蓬勃發展，到 1980 年代末期，更在許多深信服務

學習具有極大教育潛力的有識之士努力下，美國教育委員會結合了校園盟

約(campus compact)的力量，結合 1000 所大學及學院，正式奠定服務學習

的理念與做法。1993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服務行動法(Service Action)，更

奠定了服務學習可以永續發展的正當性。在 1994 年柯林頓總統史無前例地

親自致函全美各大專院校校長，請託他們鼓舞學生，建立為國家社會提供

服務的精神。至此，服務學習的波濤，洶湧地推廣到全球有心學習的國家

與地區。 

台灣雖極早就已有勞作教育或類似服務教育之做法，但運用服務學習

之概念推動教育並進而成為一種新的教學法，其歷史尚屬年輕，但隨著社

會對高等教育的期望提高，目前亦已漸成潮流。許多學校在接受概念、採

行實驗措施，在反省、質疑、檢視過程中摸索前進，並對於服務學習中採

用結合專業、從做中學，於參與服務後反省內化的紮根設計，多持正面看

法，也深覺服務學習之推動，應有助於教學中「知、情、意、行」目標之

達成，故推動之意願與決心在台灣亦已蔚為風氣。 

三、 服務學習目的



    「服務學習」，就是「服務」與「學習」的相互結合，也就是在「服

務」過程中獲得「學習」的效果，同美國教育家杜威(Dewey)所提的「從做

中學」(learning by doing)。除了要學習與服務並重外，還要將服務與課程

相結合。因此在學校開設服務學習相關課程，既可以教育學生關懷社區，

也有驗證所學的效果﹔另外學校與社區的互惠活動，可使得社區獲得學校

的人力資源，學生從中獲得自我成長和增加了解社會的機會﹔而反思活

動，可以幫助學生將社區活動與課程學的知識，在服務過後做反省與內化

思考，以省思所學之價值與可改善之處。 

    服務學習之定義多元而分歧，而「服務」與「學習」二者關係與比重

亦有不同類型。例如，學校提供一般的志工活動，偏重服務工作，但是服

務內涵與課程多無關，也少有、甚至毫無教師或督導在服務過程中提供相

關指導與反省。也有像大多數系所開設之實習課，學生實作過程多偏重在

學習專業相關知能與增加實務工作經驗，重點不在服務對方，更無所謂激

發學生未來關懷社會之責任感。然而，真正的服務學習，應是服務與學習

並重，設計具有服務意涵的目標，注重學生的熱情和參與興趣，學生也會

從中獲得專業的發展。 

    換言之，服務與學習二者在課程中具有某種程度的平衡關係，這也是

服務學習一辭常見中間有連字符號與英文大寫字體，如「服務-學習」

(SERVICE-LEARNING)，其代表平衡與並重的觀念。學生可以將服務活動

與專業或任何知識的學習自我整合；但這種整合或平衡關係的達成，必須

藉由過程中最核心的「反省」，才能獲致。因此，任何一種意欲使學術性

專業知識或任何課程的學習，和服務活動相結合的課程，透過反省，不斷

地檢視與修正、學習與成長，皆可視為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的目的，除在提供學生獲得實際經驗的機會，達到真正的學

以致用，藉實際服務與知識技能的融合，得以促進自我的成長外，更經由

服務社區，滿足社區之潛在需求，使得學校與社區的關係更加密切，彼此

得以分享資源，共享進步；透過服務者與接受者雙方的共榮共享的互動過

程，最終得以改善共享的環境與營造正義和諧的社會。 

四、 勞作教育服務學習課程的實施 

(一) 目的：基本勞作教育之目的在使學生於接受本校教育期間，培養平日生

活上之良好習慣，尤以對自身生活之環境提供當盡之義務，並盡其所

能，為團體服務。俾將來進入社會，罄其所學，貢獻己力。

(二) 對象：日間部四技一年級學生及轉學生。



(三)基本勞作教育分為「基本勞作教育(一)」，必修 0 學分，及「基本勞作

教育(二)」，必修 0 學分，分別於四技一年級上下學期實施。

(四)基本勞作時間自週一至週五每日執行勞作二十分鐘為原則，每星期不

超過二個小時。每學期執行九週，一學期為 18 小時。

(五)身心障礙學生服務學習得由各教學單位依實際狀況作適當之調整。

(六)基本勞作教育遲到三次記 1 點、表現不良三次記 1 點、缺席一次

記1 點、事假 一次記 1 點、病假一次記 1 點，情況特殊者，得予

以彈性處理。學期累計達 15 點，基本勞作教育視為不及格。

勞作教育服務學習課程架構圖 

服務學習課程設計與執行需經過準備、服務、反思，以及成果共享的

慶賀四個階段，以下圖說明(林銘雄，2002)。實施基本勞作教育課程導師

可利用每週班會時間與同學互相討論勞作教育實施情況，依同學之反思回

饋作為改善該班勞作教育成效之參考。基本勞作教育成績分數由導師評量，

每學期遴選成效優良班級加以公開表揚與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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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培訓活動 

    本校每學期辦理「勞作教育導師座談會」，對督導幹部舉辦「勞作教

育幹部研習會」共 5 場次，並不定期舉辦學生服務學習基礎與特殊訓練研

習，透過服務學習經驗之觀摩、交流與傳承，提升本校服務學習素養並發

展特色。 

六、 慶賀獎勵 

    基本勞作教育檢查成績每月結算一次，陳核後公佈。各項前三名優勝

班級，於次學期獎勵並公開表揚，並由開課教師推薦基本勞作教育績優學

生，於勞作教育會議中表揚慶賀。 




